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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南昌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矿集团”或“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

过5,1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深交所” ）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

册（证监许可[2023]586号）。 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国信证券”或“保荐人（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南矿集团” ，股

票代码为“001360”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

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

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

份数量为5,100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5.38元/股。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

数量为3,06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6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2,040万股，占本次发行

数量的40%。

根据《南昌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

简称“《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6,371.01174倍，高

于100倍，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40%（2,040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1,020万股，占本次发

行总量的20.0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4,08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80.00%。 回拨后本

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0.0313921883%。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3年3月31日（T+2日）结束。 具体情况如

下：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和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

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40,458,036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622,244,593.68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341,964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5,259,406.32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0,199,651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156,870,632.38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349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5,367.62

放弃认购的网下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投资者 配售对象

获配数量

（股）

获配金额

（元）

1 魏宏图 魏宏图 349 5,367.62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10%（向上

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

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

的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

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349股由保存人（主承销商）包销，其中35股的限售期为6个

月，占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的10.03%。

本次发行中网下比例限售6个月的股份数量为1,024,455股， 占网下发行总量的

10.04%，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2.01%。

三、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保荐人（主承销商）

包销股份的数量为342,313股，包销金额为5,264,773.94元。 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股份

数量占总发行数量的比例为0.67%。

2023年4月4日（T+4日），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下、网上发行募集资金

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

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人（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本次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费用总额为6,985.19万元，具体明细如下：

1、保荐及承销费用：4,722.91万元；

2、审计及验资费用：1,037.74万元；

3、律师费用：660.38万元；

4、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504.72万元；

5、发行手续费及其他费用：59.45万元。

注1：以上费用均为不含增值税金额；

注2：发行手续费及其他费用中包含本次发行的印花税，税基为扣除印花税前的募集

资金净额，税率为0.025%；

注3：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若存在微小差异，为四舍五入造成。

五、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网上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

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755-22940052

发行人：南昌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4月4日

陕西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

发行结果公告

联席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西能源” 、“发行人” 或“公司” ）首次公开

发行75,000.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在主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

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上市审核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3〕587号）。本次发行的

联席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 ）以及西部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部证券” ）（“中信证券”“西部证券”以下合称“联席主承

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陕西能源” ，股票代码为“001286” 。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人民币9.60元/股， 发行数量为

75,000.00万股。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及网上向持

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

“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52,500.00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7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22,50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30.00%。

根据《陕西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

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1,256.68888倍，高于100倍，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

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40%（即30,000.00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22,500.00万股，占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30.00%；网上最终发行数

量为52,500.00万股， 占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00%。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的中签率为

0.1856731109%，申购倍数为538.58095倍。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3年3月31日（T+2日）结束。具体情况如下：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联席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以

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

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518,623,764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4,978,788,134.40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6,376,236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61,211,865.60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224,940,973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2,159,433,340.80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59,027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566,659.20

网下投资者获得初步配售未足额或未及时缴款的情况如下：

序号 网下投资者 配售对象名称 配售对象代码

初步配售股

数

(

股

)

应缴款金额

(

元

)

实际缴款

金额

(

元

)

实际配

售股数

(

股

)

放弃认

购股数

(

股

)

1

何明光 何明光

0133617988 17,895 171,792.00 - 0 17,895

2

金秉铎 金秉铎

0027030397 21,367 205,123.20 - 0 21,367

3

魏宏图 魏宏图

0028912117 19,765 189,744.00 - 0 19,765

合计

59,027 566,659.20 0.00 0 59,027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10%（向上取

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

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

份限售期为6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

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 59,027股由联席主承销商包销，其中5,904股的限售期为6

个月，约占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的10.00%。

本次发行中网下比例限售6个月的股份数量为22,502,301股， 约占网下发行总量的

10.00%，约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3.00%。

三、联席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联席主承销商包销，本次联席主承销商包销股份

的数量为6,435,263股，包销金额为61,778,524.80元，包销股份的数量占总发行数量的比例为

0.8580%。

2023年4月4日（T+4日），联席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

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将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

包销股份登记至联席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本次发行费用

序号 费用类别 金额（万元）

1

保荐承销费

33,211.32

2

审计及验资费

1,792.45

3

律师费

720.00

4

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

561.32

5

发行手续费及其他费用

259.05

合 计

36,544.14

注：1、各项费用均为不含增值税金额；

2、发行手续费中包含了本次发行的印花税，税基为扣除印花税前的募集资金净额，税率为0.025%。

五、联席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联席保荐人

（联席主承销商）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席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10-6083� 3640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联席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21-5093� 6115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陕西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4月4日

证券代码：

603232

证券简称：格尔软件 公告编号：

2023-015

格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

2023

年第一季度自主行权结果

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结果：格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股票期权数量为196.47万份， 行权起止日为2022年9月2日至

2023年7月27日，行权方式为自主行权。2023年1月1日至2023年3月31日，累计行权且完成股份过户登记

数量为254,577股。

●截至2023年3月31日， 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且完成过户登记的股份

为1,322,872股，约占首次授予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股票期权总量67.33%。

●本次行权股票上市流通时间：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采用自主行权方式，行权所得股票可

于行权日（T日）后的第二个交易日（T+2）日上市交易。

一、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批准实施情况

（一）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程序

1、公司于2021年7月9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格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本激励计划相

关事项的议案，关联董事均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 本激励计划涉及的激励对象共计

163人， 拟授予激励对象的股票期权数量为700万份， 约占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告日公司股本总额23,

172.20万股的3.02%。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2021年7月10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的《格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摘要公告》（公告编号：2021-036）

及《格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

2、2021年7月10日至2021年7月20日，公司通过公司官网将本次拟激励对象的名单及职务在公司内

部予以公示，公示期满，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对本次拟激励对象提出的异议。

3、公司于2021年7月20日召开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格尔软件股份

有限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的议案》。 具体内容请详

见公司于2021年7月21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格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1-043）及《格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

对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4、公司于2021年7月26日召开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格尔软件股份

有限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格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等本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

2021年7月27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格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1-046）。同时，公司就内幕信息知情人在本激励计划草案

公开披露前6个月内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了自查，未发现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5、公司于2021年7月28日召开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

权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 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由163名调整为162名，激励对象

放弃认购的股票期权由其他激励对象认购，本次激励计划授予的股票期权总数不变。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

司于2021年7月30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格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第七

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1-048）。

6、公司于2021年9月2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了本次激励计划的授予

登记工作，实际授予激励对象161人合计股票期权数量698.80万份，实际登记数量与授予数量存在差异

系因在确定授予日后的股票期权登记过程中， 有1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授予其的全部权益，

该部分股票期权为1.20万份，按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不予登记。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2021年9月3日刊

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格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授予登记结果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61）。

7、公司于2021年12月3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注销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的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 关联董事均回避表决，公司独

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激励计划已授予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由161人调整为160

人，已授予但未行权的股票期权由698.80万份调整为696.40万份。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2021年12月4

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格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注销2021年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授予的部分股票期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72）。 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已于2021年12月10日完成了上述股票期权的注销业务，具体内容请详见公

司于2021年12月11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格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部分股票期权注销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74）。

8、公司于2022年7月15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二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拟注销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行权股票期权的议案》《关于调整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

行权价格的议案》《关于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达成的议

案》，关联董事回避了相关议案的表决，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激

励计划已授予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人数由160人调整为153人， 已授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由

696.40万份调整为654.90万份。本次调整后，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由13.58元

/股调整为13.45元/股。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的

《格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达成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8）等公告。

二、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的基本情况

（一）激励对象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情况：

姓名 职务

可行权的股票期

权数量

（万份）

2023年第一季

度行权数量

（万份）

累计行权总量

（万份）

累计行权总量占

可行权总量的比

例

叶枫 董事、总经理 7.20 0 0 0

朱斌 董事 9.00 0 0 0

朱立通 董事、副总经理 9.00 8.5052 8.5052 94.50%

李祥明 副总经理 4.14 4.14 4.14 100%

范峰 副总经理 2.52 0 0 0

卫杰 副总经理 2.16 0 0 0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管理人员

（147人）

162.45 12.8125 119.6420 73.65%

合计 196.47 25.4577 132.2872 67.33%

注：由于自主行权方式，行权所得股票需在行权日（T日）后的第二个交易日（T+2日）上市交易，以

上行权数据为截止2023年3月31日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的数据。

（二）本次行权股票来源情况：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本公司人民币A股普通股股票。

（三）行权人数：第一个行权期共有153名激励对象符合行权条件，2023年第一季度，公司共16名激

励对象参与行权。

（四）行权价格：13.45元/股。

三、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安排及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一）本次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日

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期权第一个行权期采用自主行权模式行权， 激励对象行权所得股

票于行权日（T日）后的第二个交易日（T+2）日上市交易。

（二）本次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数量

2023年1月1日至2023年3月31日，新增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数量为254,577股，本次行权新增股份

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三）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行权新增股份转让限制情况

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行权股票的锁定和转让限制应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持有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的相关规定。 2023年第一季度，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

次授予部分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朱立通先生、高级管理人员李祥明先生参与行权。

（四）本次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单位：股

类别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无限售条件股份 232,790,328 254,577 233,044,905

总计 232,790,328 254,577 233,044,905

本次股份变动后，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四、行权股份登记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情况

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采用自主行权方式，2023年1

月1日至2023年3月31日期间，激励对象通过自主行权方式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完成过户登记的行权股份数量为254,577股，共募集资金3,424,060.65元。 该项募集资金将用于补

充公司流动资金。

五、本次行权后股份变动对最近一期财务报告的影响

本次行权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233,044,905股， 本次行权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均不构成重

大影响。

特此公告。

格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4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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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景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提示性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特别提示

深圳市景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景旺电子” 或“发行人” 、“公司” ）和民生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

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44号]）、《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发

行实施细则（2018年修订）》（上证发[2018]115号）（以下简称“《实施细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证

券发行上市业务指引（2018年修订）》（上证发〔2018〕42号）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

指南第2号———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上市业务办理》（上证函[2021]323号）等相关规定组织实施本次公

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 或“景23转债” ）。

本次可转债发行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2023〕127

号文核准。 《深圳市景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摘要》（以下简称“《募

集说明书摘要》” ） 与《深圳市景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公告》（以下简称

“《发行公告》” ）已刊登于2023年3月31日（T-2日）的《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

券日报》，《深圳市景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 “《募集说

明书》” ）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查询。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将向发行人在股权登记日（2023年4月3日，T-1日）收市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原股东优先配售，原股东优先配

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交易系统向

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的方式进行。 请投资者认真阅读本公告及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公布的

《实施细则》。

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在发行流程、申购、缴款和投资者弃购处理等环节的重要提示如下：

1、本次发行115,400.00万元可转债，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元，共计11,540,000张，1,154,000手，

按面值发行。

2、原股东优先配售特别关注事项

（1）原股东优先配售均通过网上申购方式进行。 本次可转债发行向原股东优先配售证券，不再区分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与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原则上原股东均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通过网上申购的方式进行

配售，并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统一清算交收及进行证券登记。 原股东获配证券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证

券。

本次发行没有原股东通过网下方式配售。

本次发行的原股东优先配售日及缴款日为2023年4月4日（T日），所有原股东（含限售股股东）的优

先认购均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进行。认购时间为2023年4月4日（T日）9:30-11:30，13:00-15:00。配售

代码为“753228” ，配售简称为“景旺配债” 。

（2）原A股股东实际配售比例未发生调整。《发行公告》披露的原A股股东优先配售比例为0.001362

手/股，截至本次发行可转债股权登记日2023年4月3日（T-1日）公司可参与配售的A股股本数量未发生

变化，因此优先配售比例未发生变化。请原A股股东于股权登记日收市后仔细核对其证券账户内“景旺配

债” 的可配余额，作好相应资金安排。

原股东的有效申购数量超出其可优先认购总额，则该笔认购无效。 若原股东有效认购数量小于认购

上限（含认购上限），则以实际认购数量为准。

（3）发行人现有总股本847,250,371股，全部可参与原股东优先配售。 按本次发行优先配售比例计

算，原股东可优先认购的可转债上限总额为1,154,000手。

3、原股东可优先配售的景23转债数量为其在股权登记日（2023年4月3日，T-1日）收市后登记在册

的持有景旺电子的股份数量按每股配售1.362元面值可转债的比例计算可配售可转债金额，再按1,000元

/手的比例转换为手数，每1手（10张）为一个申购单位，即每股配售0.001362手可转债，原股东可根据自

身情况自行决定实际认购的可转债数量。

原股东除可参加优先配售外，还可参加优先配售后余额的申购。原股东参与网上优先配售的部分，应

当在T日申购时缴付足额资金。 原股东参与网上优先配售后余额的网上申购部分无需缴付申购资金。

4、本次可转债发行原股东优先配售日与网上申购日同为2023年4月4日（T日），网上申购时间为T日

9:30-11:30，13:00-15:00，不再安排网下发行。原股东参与优先配售时，需在其优先配售额度之内根据

优先配售的可转债数量足额缴付资金。原股东及社会公众投资者参与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的网上申购时

无需缴付申购资金。

5、投资者应结合行业监管要求及相应的资产规模或资金规模，合理确定申购金额。 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发现投资者不遵守行业监管要求，超过相应资产规模或资金规模申购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

认定该投资者的申购无效。 参与网上申购的投资者应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代为申

购。 对于参与网上申购的投资者，证券公司在中签认购资金交收日前（含T+3日），不得为其申报撤销指

定交易以及注销相应证券账户。

6、2023年4月6日（T＋1日），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中国

证券报》《证券日报》上公告本次发行的《深圳市景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网上

中签率及优先配售结果公告》。当网上有效申购总量大于本次最终确定的网上发行数量时，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和发行人将于2023年4月6日（T＋1日），根据本次发行的网上中签率，在公证部门公证下，共同

组织摇号抽签确定网上申购投资者的配售数量。

7、网上投资者申购可转债中签后，应根据《深圳市景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3

年4月7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认购资金，能够认购中签后的1手或1手整数倍的可转债，投资者款项划

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投资者认购资金不足的，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

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根据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的相关规定，放弃认购的最小单位为

1手。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部分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8、 当原股东优先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和网上投资者申购的可转债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发行数量的70%

时， 或当原股东优先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发行数量的

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协商是否采取中止发行措施，并及时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报告。 如果中止发行，公告中止发行原因，并将在批文有效期内择机重启发行。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以余额包销的方式承销。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对认购金额不足115,400.00万元的部分承担余额包销责任，包销基数为115,400.00万元。 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根据网上资金到账情况确定最终配售结果和包销金额，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比例原则上不

超过本次发行总额的30%， 即原则上最大包销金额为34,620.00万元。 当包销比例超过本次发行总额的

30%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启动内部承销风险评估程序，并与发行人协商一致后继续履行发行程序

或采取中止发行措施，并及时向中国证监会报告。 如果中止发行，公告中止发行原因，并将在批文有效期

内择机重启发行。

9、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收到

弃购申报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债、可交换债的

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的新股、存托凭证、可转债、可交换债的次数合并计算。

10、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的自营账户不得参与申购。

11、投资者须充分了解有关可转债发行的相关法律法规，认真阅读本公告的各项内容，知悉本次发行

的发行流程和配售原则，充分了解可转换公司债券投资风险与市场风险，审慎参与本次可转债申购。网上

投资者一旦参与本次申购，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视为该投资者承诺：投资者参与本次申购符合法律法规

和本公告的规定，由此产生的一切违法违规行为及相应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郑重提示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认真阅读2023年3月

31日（T-2日）刊登于《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的《发行公告》和《募集说

明书摘要》及披露于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的《募集说明书》全文。

现将本次发行的发行方案提示如下：

1、景旺电子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

证监许可〔2023〕127号文核准。

2、本次共发行115,400.00万元可转债，每张面值人民币100元，共计1,154万张（115.40万手），按面

值发行。

3、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简称为“景23转债” ，债券代码“113669” 。

4、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向发行人在股权登记日（2023年4月3日，T-1日）收市后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原股东优先配售，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通过上交所交

易系统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

5、投资者请注意公告中有关景23转债发行方式、发行对象、配售/发行办法、申购时间、申购方式、申

购承销、申购价格、票面利率、申购数量和认购资金缴纳等具体规定。

6、投资者不得非法利用他人账户或资金进行申购，也不得违规融资或帮他人违规融资申购。 投资者

申购并持有景23转债应按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执行，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7、本次发行的景23转债不设定持有期限制，投资者获得配售的景23转债上市首日即可交易。

8、本次发行并非上市，上市事项将另行公告，发行人在本次发行结束后将尽快办理有关上市手续。

一、向原股东优先配售

本次公开发行的可转债向发行人在股权登记日（2023年4月3日，T-1日）收市后中国结算上海分公

司登记在册的原股东优先配售。

（一）优先配售数量

原股东可优先配售的景23转债数量为其在股权登记日（2023年4月3日，T-1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

持有发行人股份数按每股配售1.362元面值可转债的比例计算可转债金额， 再按1,000元/手的比例转换

为手数，每1手（10张）为一个申购单位，即每股配售0.001362手可转债。

原股东网上优先配售不足1手部分按照精确算法取整， 即先按照配售比例和每个账户股数计算出可

认购数量的整数部分，对于计算出不足1手的部分（尾数保留三位小数），将所有账户按照尾数从大到小

的顺序进位（尾数相同则随机排序），直至每个账户获得的可认购转债加总与原股东可配售总量一致。

若原股东的有效申购数量小于或等于其可优先认购总额， 则可按其实际有效申购量获配景23转债。

若原股东的有效申购数量超出其可优先认购总额，则该笔认购无效。 请投资者仔细查看证券账户内“景

旺配债” 的可配余额。

发行人现有总股本847,250,371股，全部可参与原股东优先配售。 按本次发行优先配售比例计算，原

股东可优先配售的可转债上限总额为1,154,000手。

（二）原股东的优先认购方法

1、原股东的优先认购方式

原股东的优先认购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进行，认购时间为2023年4月4日（T日）上交所交易系统的

正常交易时间，即9:30-11:30，13:00-15:00，逾期视为自动放弃优先配售权。 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本

次发行，则顺延至下一交易日继续进行。 配售代码为“753228” ，配售简称为“景旺配债” 。

2、原股东的优先认购数量

原股东认购1手“景旺配债” 的价格为1,000元，每个账户最小认购单位为1手（1,000元），超过1手

必须是1手的整数倍。若原股东的有效申购数量小于或等于其可优先认购总额，则可按其实际有效申购量

获配景23转债，请投资者仔细查看证券账户内“景旺配债” 的可配余额。若原股东的有效申购数量超出其

可优先认购总额，则该笔认购无效。

原股东持有的“景旺电子” 股票如托管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证券营业部，则以托管在各营业部的

股票分别计算可认购的手数，且必须依照上交所相关业务规则在对应证券营业部进行配售认购。

3、原股东的优先认购

（1）原股东应于股权登记日收市后核对其证券账户内“景旺配债” 的可配余额。

（2）原股东参与优先配售的部分，应当在T日申购时缴付足额资金。投资者应根据自己的认购量于认

购前存入足额的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

（3）原股东当面委托时，填写好认购委托单的各项内容，持本人身份证或法人营业执照、证券账

户卡和资金账户卡（确认资金存款额必须大于或等于认购所需的款项）到认购者开户的与上交所联

网的证券交易网点，办理委托手续。 柜台经办人员查验投资者交付的各项凭证，复核无误后即可接受

委托。

（4）原股东通过电话委托或其它自动委托方式委托的，应按各证券交易网点规定办理委托手续。

（5）原股东的委托一经接受，不得撤单。

（三）原股东参与网上申购

原股东除可参加优先配售外，还可参加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的网上申购。 具体申购办法请参见本公

告“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 。

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

社会公众投资者在申购日2023年4月4日（T日）上交所交易系统的正常交易时间，即9:30-11:30,

13:00-15:00，通过与上交所联网的证券交易网点，以确定的发行价格和符合《发行公告》规定的申购数

量进行申购委托。 一经申报，不得撤单。

社会公众投资者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参加发行人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的申购，申购简称为“景旺

发债” ，申购代码为“754228” 。 每个账号最小认购单位为1手（10张，1,000元），每1手为一个申购单位，

超过1手的必须是1手的整数倍，每个账户申购上限是1,000手（1万张，100万元），如超过该申购上限，则

该笔申购无效。

投资者申购及持有可转债数量应遵照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执行，并自行承担相应

的法律责任。投资者应遵守行业监管要求，申购金额不得超过相应的资产规模或资金规模。 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发现投资者不遵守行业监管要求，超过相应资产规模或资金规模申购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将认定该投资者的申购无效。

投资者参与可转债网上申购只能使用一个证券账户。同一投资者使用多个证券账户参与景23转债申

购的，以及投资者使用同一证券账户多次参与景23转债申购的，以该投资者的第一笔申购为有效申购，其

余申购均为无效申购。 确认多个证券账户为同一投资者持有的原则为证券账户注册资料中的“账户持有

人名册” 、“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号码”均相同。 一经申报，不得撤单。

网上投资者在2023年4月4日（T日）参与网上申购时无需缴付申购资金，申购中签后根据《网上中签

结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3年4月7日（T+2日）日终有足额认购资金。 投资者人认

购资金不足的，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放

弃认购的部分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收到弃购申

报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债、可交换债的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的新股、存托凭证、可转债、可交换债的次数合并计算。

三、中止发行安排

当原股东优先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和网上投资者申购的可转债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发行数量的70%时，

或当原股东优先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发行数量的70%

时，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协商是否采取中止发行措施，并及时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报

告。 如果中止发行，公告中止发行原因，并将在批文有效期内择机重启发行。

中止发行时，网上投资者中签可转债无效且不登记至投资者名下。

四、包销安排

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向社会公众投

资者发行。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以余额包销的方式承销。 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对认购金额不足115,400.00万元的部分承担余额包销责任。 包销基数为115,400.00万元。 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根据网上资金到账情况确定最终配售结果和包销金额，包销比例原则上不超过本次发行

总额的30%，即原则上最大包销金额为34,620.00万元。

当包销比例超过本次发行总额的30%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启动内部承销风险评估程序，并与

发行人协商一致后继续履行发行程序或采取中止发行措施，并及时向中国证监会报告。如果中止发行，公

告中止发行原因，并将在批文有效期内择机重启发行。

五、发行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一）发行人

名称：深圳市景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绍柏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铁岗水库路166号

联系电话：0755-83892180

联系人：黄恬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名称：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代行）：景忠

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浦明路8号

联系电话：010-85127979

联系人：资本市场

发行人：深圳市景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4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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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2023年3月，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

购股份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00%，支付的资金金额为人民币0元（不含交易佣金等交

易费用）。

●截至2023年3月31日， 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5,133,273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3356%，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14.02元/股、最低价为13.00元/股，已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69,861,468.00元（不含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公司分别于2022年5月9日、2022年5月31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 （临时） 会议、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同意公

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事宜。 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超过人

民币2亿元（含），不低于人民币1亿元（含），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

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具体详见公司披露的《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 临2022-045）、《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 临2022-055）、《辽宁成大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临2022-062）、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施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后调整回购公司股份价格上限的公

告》（公告编号： 临2022-067）、《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

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 临2022-068）、《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临2022-071）、《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临2022-079）、《辽宁成大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临2022-086）、《辽

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2-089）、《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 临2022-095）、《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临2023-001）、《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临2023-005）、《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临2023-013）、《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2023-016）。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 《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

购股份》等相关规定，现将公司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3年3月， 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00%，支付的资金金额为人民币0元（不含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截至2023年3月31日， 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5,133,273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3356%，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14.02元/股、最低价为13.00元/股，已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69,861,468.00元（不含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三、其他说明

公司后续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

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4月4日

账户类别 投资连结保险产品 税延养老产品

日期 现金增利 优选全债 打新立稳 稳健配置 平衡增长 策略成长 积极成长 季季长红利 成长先锋 优势领航 盛世优选 盛世华彩 盛世嘉享

年金策略精选

2号

税延养老C

2023-03-01 16.2637 21.7743 15.1565 22.7292 12.2571 16.4588 14.8883 6.1045 45.1446 12.8300 11.6799 10.2237 10.1723 10.2647 11.0754

2023-03-02 16.2648 21.7747 15.1461 22.7076 12.2602 16.4342 14.8118 6.1003 44.9785 12.7381 11.6715 10.2154 10.1725 10.2652 11.0713

2023-03-03 16.2664 21.7813 15.1477 22.7185 12.2387 16.4238 14.8557 6.1195 45.0445 12.6687 11.6730 10.2192 10.1743 10.2659 11.0724

2023-03-06 16.2690 21.7783 15.1489 22.7245 12.2380 16.4016 14.8564 6.1074 45.0688 12.6235 11.6770 10.2230 10.1756 10.2678 11.0819

2023-03-07 16.2685 21.7350 15.1046 22.6552 12.1629 16.2112 14.6490 6.0383 44.5147 12.4356 11.6488 10.1931 10.1706 10.2684 11.0748

2023-03-08 16.2679 21.7330 15.1074 22.6450 12.1695 16.1848 14.5140 6.0261 44.4470 12.4032 11.6465 10.1898 10.1719 10.2690 11.0824

2023-03-09 16.2686 21.7351 15.1078 22.6365 12.1661 16.1566 14.4730 6.0117 44.3464 12.3708 11.6438 10.1883 10.1722 10.2697 11.0811

2023-03-10 16.2658 21.7021 15.0706 22.5628 12.0986 16.0328 14.2373 5.9389 43.8317 12.2614 11.6184 10.1658 10.1682 10.2703 11.0787

2023-03-13 16.2736 21.7285 15.0998 22.6123 12.1449 16.1322 14.3806 5.9928 44.1586 12.3417 11.6337 10.1815 10.1735 10.2722 11.0851

2023-03-14 16.2736 21.7117 15.0772 22.5686 12.1064 16.0588 14.1922 5.9532 43.8239 12.2272 11.6255 10.1661 10.1728 10.2729 11.0791

2023-03-15 16.2756 21.7283 15.0837 22.5782 12.1281 16.0329 14.1957 5.9686 43.8581 12.1831 11.6269 10.1692 10.1745 10.2735 11.0876

2023-03-16 16.2704 21.683 15.049 22.4911 12.0386 15.928 14.0132 5.8974 43.3025 12.0737 11.6078 10.1436 10.1709 10.2742 11.0864

2023-03-17 16.2737 21.7051 15.0664 22.5154 12.1105 16.0244 13.9958 5.9250 43.4480 12.0737 11.6107 10.1531 10.1739 10.2748 11.0866

2023-03-20 16.2778 21.7023 15.0665 22.4924 12.1176 15.9336 13.8136 5.8958 43.2593 12.0060 11.6024 10.1470 10.1738 10.2764 11.0890

2023-03-21 16.2804 21.7365 15.0972 22.5474 12.1443 16.0484 14.1182 5.9460 43.6890 12.1531 11.6302 10.1707 10.1783 10.2771 11.0952

2023-03-22 16.2825 21.7538 15.1206 22.5617 12.2059 16.1128 14.1570 5.9675 43.8013 12.1666 11.6349 10.1770 10.1798 10.2777 11.0966

2023-03-23 16.2862 21.7703 15.1501 22.5881 12.2510 16.2683 14.2252 6.0066 44.0285 12.2137 11.6449 10.1887 10.1815 10.2784 11.0964

2023-03-24 16.2854 21.7559 15.1481 22.5570 12.2345 16.2532 14.0820 5.9867 43.9096 12.1318 11.6423 10.1805 10.1811 10.2790 11.0954

2023-03-27 16.2881 21.7532 15.1385 22.5504 12.2591 16.2171 14.0263 5.9656 43.8415 12.1114 11.6399 10.1792 10.1817 10.2809 11.0980

2023-03-28 16.2878 21.7331 15.1256 22.5244 12.2221 16.2472 14.0986 5.9531 43.7192 12.1494 11.6366 10.1707 10.1818 10.2815 11.0932

2023-03-29 16.2884 21.7254 15.1261 22.5246 12.2218 16.2964 14.1388 5.9468 43.7601 12.1190 11.6416 10.1716 10.1818 10.2821 11.0948

2023-03-30 16.2928 21.7474 15.1327 22.5593 12.2491 16.2869 14.2994 5.9855 44.0175 12.0916 11.6601 10.1830 10.1824 10.2828 11.0905

2023-03-31 16.2958 21.7698 15.1514 22.6023 12.3098 16.3846 14.3270 6.0016 44.1741 12.1313 11.6657 10.1967 10.1860 10.2835 11.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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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每一工作日进行各投资账户投资单位价值评估。 本次公告(2023-04)仅反映投资账户2023年03月01日-2023年03月31日的投资单位价格,下一公告日为2023年5月5日。

详情请查询中信保诚人寿全国服务电话：4008-838-838�或登陆公司网站：www.citic-prudential.com.cn。 中信保诚人寿竭诚为您服务。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投资账户单位价格公告

投资单位价格公告（2023-04）

《中国证券报》（2023-04-04）


